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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卫妇幼发〔2020〕5号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确诊和
疑似新冠肺炎儿童防治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卫生健康委（局），区直各医疗保健机构：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儿童防治工作，确保儿童生命健康，我委制定了《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儿童防治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2月19日

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儿童防治应急预案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肺炎机制发〔2020〕17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儿童和孕产妇管理和救治工作的通知》（桂新冠防指办〔2020〕33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儿童和孕产妇疾病救治与安全助产工作的通知》（桂卫妇幼发〔2020〕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适用范围
100所自治区和各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以下简称定点收治医院），以及设置有儿科诊疗科目的非定点收治医院。
二、组织管理
各级各类设置有儿科诊疗科目的医疗保健机构成立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下设医疗小组、感控小组、保障小组、宣传小组，加大疫情期间儿童防治工作力度，促进新冠肺炎儿童病例发现、信息报送、安全防护、隔离治疗、会诊转诊、联合急救、科普宣传等各项措施落实，保障疫情处置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儿童生命安全。
三、应急措施
（一）预检分诊点和发热门诊。
各级各类设置儿科的医疗保健机构严格按照国家《加强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等工作要求》和《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要求，设立预检分诊点和发热门诊并规范管理，做到位置合理，流程科学，标识清晰，防护物资完备，登记表齐全，个人防护到位。
（二）定点收治医院救治区域。
定点救治机构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和防控方案的通知》（国卫明电〔2020〕6号）文件要求，设置隔离病区或负压隔离病房，做到布局合理，标识清晰。配备齐全救治所需的仪器设备、药品和防护物资，满足普通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要求。
（三）应急处置防护。
1.医务人员防护。
（1）日常防护。所有医务人员从事诊疗活动期间均应佩戴医用口罩。严格按照穿脱流程穿脱个人防护装备，禁止穿着个人防护装备离开污染区，以避免各个分区的交叉污染。
（2）不同工作场所防护。预检分诊处：穿工作服、隔离衣、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外科口罩（必要时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隔离衣+一次性乳胶手套）；发热门诊、呼吸科门诊、急诊、感染性疾病科和隔离病房：日常诊疗活动和查房时，穿工作服、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外科口罩（必要时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隔离衣+一次性乳胶手套）和一次性鞋套,有条件时可用防护服替代隔离衣，或提高防护级别；采集呼吸道样本时；接触血液、体液、分泌物或排泄物时；气管插管、支气管镜检查、气道护理和吸痰等可能发生气溶胶或喷溅操作时，穿工作服、防护服、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一次性乳胶手套、一次性鞋套、防护眼镜和防护面罩。
2.患儿及家属防护。患儿及陪诊人员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四）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儿童处置流程。
[bookmark: _Hlk30450347]1.非定点收治医院处置流程。
（1）病例接诊。发热儿童患者首先进行预检分诊，测量体温并由专门人员指引至发热门诊就诊。负责首诊的医生，做好个人防护，接诊有流行病学史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患者时，要做好登记，安排儿童患者在单间诊室（房间）等候，暂不与其他人员密切接触（保持1米以上距离)，给儿童患者（病情不允许情况除外）及陪护人员带外科口罩，其他人员不再接触其接触过的表面和物品。
（2）病例会诊和转诊。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病例定义的疑似病例后，应立即进行隔离治疗，查血常规、胸片及常见呼吸道病原检测，在2小时内组织院内专家会诊评估，符合疑似病例的，联系辖区定点救治医院专家通过视频、电话或现场等方式进行会诊，不能排除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在确保转运安全的前提下转至属地定点救治医院隔离治疗，并逐级报告疾控中心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2.定点收治医院处置流程。
（1）病例接诊和报告。与非定点收治医院要求相同。
（2）确诊和疑似病例处置。本院接诊发现或有其它医院转诊而来疑似儿童病例，马上启动应急响应。
本院接诊发现疑似儿童病例，应在2小时内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疑似病例的，按照院内设置的专用路线，收住隔离病房，并给予相应处置。
有其它医院转诊的疑似儿童病例和确诊病例，立即通知保安在医院专用转运路线上拉警戒线，疏散人群，引导急救转运车将儿童患者直接送达指定隔离病房，尽可能减少暴露及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同时通知专家小组成员赶赴科室参与急救治疗工作，并按规定做好防护。疑似儿童病例应单人单间隔离治疗，危重症儿童病例建议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危重症儿童病例需尽早收入ICU治疗，并及时请市级、自治区专家会诊，进一步确定治疗方案。
3.病例转运。
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均需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试行）通知》的要求，尽量使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集中救治。普通儿童病例，由辖区“120”急救中心统一安排专车转运；危重症儿童病例，及时组织市级、自治区专家会诊，在充分评估病情、转运风险后，具备转运条件的，及时转运到市级及以上定点收治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救治。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组织辖区联合急救小组专家参与危重儿童急救，提高急救成功率。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人员保障。所有小组成员在应急预案启动后必须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随叫随到。遇紧急抢救情况，领导小组要报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时组织辖区联合急救专家小组成员共同参与危重儿童抢救。
（二）加强技术保障。加强对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诊疗水平。加强应急预案的演练，保证抢救的及时性、有效性。
（三）加强物资保障。根据需要不断完善抢救设施，做好各种抢救药品和防护物资的储备,抢救设施完好率要求100%。
（四）加强制度保障。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等制度，畅通转诊急救绿色通道，对下级定点收治医院转来的危重症患者必须优先予以安排，不得推诿。

附件：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儿童防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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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0年2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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